
声 明
遗失声明

● 海 口 美 兰 纪 冰 蔓 手 机 商 行

（HNHKZ326）不慎遗失中国移动通讯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开具的资金往来（暂

收、暂 付）专 用 发 票 一 张 ，票 号 为

02800010，声明作废。

公 告
注销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迪尼天爱幼儿园

（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 教 民

246010760000838号）拟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星信通通讯商行

（HNHKZ269）不慎遗失中国移动通

讯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开具的资金往

来（暂收、暂付）专用发票五张，票号

为 39475895、09154983、09154917、
18550987、17030348，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扩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属《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H0803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 1栋地
上 5层 1#、2#教学楼，1栋地上 5层/地下 1层综合楼，送审方
案建设规模符合市发改委《关于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
扩建项目概算的批复》（海发改社发﹝2024﹞1186号）要求，校
园内整体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
强和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广泛征求
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26年3月16日至3月2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8，联系人：周女士。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3月12日

海资规城设〔2026〕119号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扩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

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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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俗世奇人》
登陆椰城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梁冰）3月14日晚，话

剧《俗世奇人》海南巡演海口站在省歌舞剧院上

演，为椰城观众奉上一场具有津门烟火气与人文

温度的话剧演出。

话剧《俗世奇人》改编自冯骥才获鲁迅文学奖

的同名短篇小说集，由黄维若编剧、钟海执导，是

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

目。该剧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卫为背景，在“炮打灯

酒馆”里，刘敏涛饰演的原创角色“关二姐”，与刷

子李、泥人张、苏七块等一众身怀绝技的市井奇

人，以幽默诙谐的津味叙事与鲜活的群像塑造，传

递出平凡人身上的不凡光芒与人性温度。该剧自

2022年首演以来，已演出60余场。

当晚的演出中，刘敏涛凭借深厚的表演功底，

将“关二姐”的爽利、坚韧、精明、善良演绎得淋漓

尽致。特邀主演徐松子饰演的“酒婆”醉态中带着

沧桑，几句韵白尽显老戏骨功底，将角色的悲情与

通透刻画得入木三分；张文明、王雅迪等一众实力

派演员用精湛演技塑造出活色生香的市井群像。

舞台上，百余件复刻道具、融合剪纸艺术的服装造

型，搭配多媒体与灯光，还原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市

井风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演体验。

作为省演艺集团 2026年中外舞台艺术精品

海南展演重点引进的精品剧目，话剧《俗世奇人》

海南巡演已先后完成琼海站、海口站演出。后续，

省演艺集团将引进百老汇音乐剧罗尔德·达尔《查

理与巧克力工厂》、舞剧《破冰》、大型民族舞剧《醒

狮》等剧目，为海南观众呈现多元化、高水平的艺

术盛宴，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海南12345热线省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专场接话活动举办

省市县社保联动
回应民生诉求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赵汶 龙易强）日前，

海南12345热线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专场接话活

动举办。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黄光华带队走进海南 12345热线话务大厅，回应

企业和个人社保民生诉求。全省各市县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负责人同步上线接话。

活动中，长护险申请、医保报销范围、养老保

险缴费等话题备受关注。省、市、县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负责人现场倾听了企业和群众的疑惑，清晰

解答、受理了社保参保、待遇申领、政策咨询、业务

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与诉求，并为咨询者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次省社保服务中心专场接话活动聚焦社保

领域民生关切，以直连对话的方式打破信息壁垒，

让社保政策解读更直接、服务指引更清晰，有效提

升社保服务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活动以省、市、县

联动的服务格局，确保企业和群众的社保相关诉

求得到快速响应、属地化高效处理。

接下来，海南 12345热线将持续擦亮厅（局）

长接话品牌，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联动各职

能部门开展专场接话活动。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陈晓洁）3
月 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

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在

海南万佳家居装饰广场开展宣传活

动，以“走近 3·15，市场监管在行动”

为主题，通过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

宣传服务，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提

升监管效能，为市民游客筑牢消费安

全防线。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向新通

过的一批星级放心消费单位发放标

识牌，这既是对经营主体诚信经营的

肯定，也是守护消费者权益的郑重承

诺。随后，放心消费单位在各自展示

摊位上，邀请消费者近距离查看、体

验自家招牌产品。

“放心消费单位不仅是一个称

号，也是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海南

椰语堂食品有限公司电商经理潘俊

表示，食品企业从原材料采购、生产

加工到终端销售，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关、全程管控，坚守食品安全底线，做

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才能让市民

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活动还设置了多个便民服务站，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各展所长，为消费

者送上实用的维权知识——市消防

救援支队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了消防

器材的选购技巧和辨别方法；市烟草

专卖局工作人员现场拆解真假香烟，

手把手教群众从包装、标志等细节辨

别烟草产品；律师耐心倾听消费者诉

求，解答权益受损后的维权途径、法

律依据等。来往市民驻足咨询、认真

记录，纷纷表示，在活动中学到了不

少实用知识，对消费维权很有帮助。

“近年来，我市积极拓宽消费纠

纷多元化解渠道，压实经营主体责

任，累计发展 7 个放心消费商圈、

59149 家放心消费单位（含承诺单

位），全省占比 39.74%，数量居全省第

一。”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持续推进

放心消费工作，健全多元消费纠纷化

解机制，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

市场监管各项工作提质升级，全力护

航海口稳定有序的市场秩序和安心

放心的消费环境。

本报3月 15日讯（记者龙易
强）3月15日，由市湿地保护管理中

心主办的 2026年海口“爱鸟周”系

列活动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举

行。活动通过观鸟科普讲座、实地

观鸟体验等形式，带领市民与青少

年走进湿地、亲近鸟类。

活动现场，11岁的杨铭诚在科

普讲座上分享了自己两年的观鸟经

历——从只认识麻雀、喜鹊的“小

白”，到能准确辨认黑翅长脚鹬、黑

脸琵鹭、勺嘴鹬等珍稀鸟类的“观鸟

小达人”，他在观鸟中认识自然、感

受季节更替，也更加热爱家乡海

口。“希望更多人一起观鸟、护鸟，守

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杨铭诚说。

科普讲座结束后，100多名参与

者分成 8组进入美舍河凤翔湿地公

园开展观鸟体验。“水边有池鹭！”

“树上还有黑色小鸟！”大家手持望

远镜寻找鸟儿的身影，并在专业导

师的指导下辨识鸟种、观察习性。

12岁的丁多丽表示，观鸟有趣又有

意义，能发现身边自然之美，呼吁更

多同学加入爱鸟队伍，探索大自然

奥秘。

“‘爱鸟周’是普及鸟类保护、维

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公益活动。”海口

炫蜗营地负责人赵华妮介绍，本次

活动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让孩子

们在公园与湿地中亲近鸟类，在互

动中培养生态保护意识，自觉参与

到鸟类与湿地保护行动中来。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海口“爱鸟

周”活动内容丰富，设置了科普讲

座、观鸟体验、手工创作、观鸟比赛

等板块，邀请鸟类专家与本土资深

观鸟爱好者授课，讲解海口常见鸟

类识别、观鸟技巧、望远镜使用及鸟

类行为等知识，为观鸟爱好者提供

实用指导。

“从 1981年起，每年 3月 20日
至 26日为我省的‘爱鸟周’。”市湿

地保护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6年，海口“爱鸟周”将推出 9场
公益观鸟活动，观鸟爱好者将走进

白沙门公园、万绿园、迈雅河湿地、

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下塘湿地、三

十六曲溪湿地、北港岛等地。本次

活动将持续至 4月 5日，每周六、周

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邀市民共赴

与飞鸟的“春日约会”。

拆“假”辨“伪”“买”“吃”安心
海口“3·15”活动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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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凤翔湿地公园内，小朋友们在分享观鸟体验。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高潮 通

讯员任玥文）近日，海口中院发布两

起典型消费纠纷案件，分别是网购手机

“货不对板”案和加价收取电费被罚行政

争议案。

在网购纠纷案中，买家李某网购

512GB的国行版苹果手机，收到的

却是 128GB的美版苹果手机。

其退货后被商家何某告知手

机经检测出现质量问题，需支付3000元高额

维修费。消费者遂将商家告上法院。海口中

院终审判决，何某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属于欺诈，判决其向李某退还货款

6000元及赔偿三倍的商品价款18000元。该

案的判决明确了，在二手平台网络交易中，销

售者构成欺诈而应承担 3倍赔偿的认定标

准，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卖家在二手商品交付前，应

向买家如实说明商品实际状况，确保交付的

商品与其描述相符；消费者在二手商品交易

过程中要注意卖家过往交易情况、信誉评价

等信息，提高甄别能力，谨慎交易，并在下单

前仔细确认商品参数，保留好相关证据，以

便维权。

在另一起行政争议案中，海口秀英区一

小区业主的电费由某物业公司代收，但物业

公司却加价收取电费，于 2020年 1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多收取商业用电的总额为

263.77余万元，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 39.5万
元。物业公司不服行政处罚决定，起诉至法

院。海口中院终审依法支持市场监管部门作

出的处罚决定。

该案的审理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

法理念，严厉打击电力价格违法行为，最大限

度保障居民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通过身边

小案感受到公平正义。

海口中院发布2起典型消费纠纷案例

海口队挺进琼超决赛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甘燕鸿）3月15日晚，

“启航自贸港”第一届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琼超）

半决赛在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场结束争

夺。海口队与昌江队展开对决，90分钟常规时间

内双方战成 1:1，进入点球决胜环节。最终，海口

队凭借点球大战 4:3的优势，以总比分 5:4“点杀”

昌江队，成功挺进决赛。

比赛开始仅 5分钟，昌江队率先破门，1:0领
先。失球后的海口队迅速调整战术，不断组织有

效攻势。第30分钟，海口队球员在左路成功突破

后送出精准传中，昌江队守门员扑球脱手，陈焕鑫

反应迅速，顺势将球捅入网窝，将比分扳平为 1:
1。这个比分保持到终场。点球战中，海口队的唐

望宁、郑庆钊、周昌德、黄云箭四位球员沉着冷静、

悉数命中；而昌江队在第三轮和第五轮的点球均

被海口队守门员杨宁成功扑出。最终，海口队以

点球4:3、总比分5:4淘汰昌江队，挺进决赛。

海口队决赛对手是南区第一名琼中队。赛

后，海口队队长黎斯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昌江队

的表现比预想中更加好，给我们制造了很大压

力。好在全队上下齐心协力，最终克服困难闯进

决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为决赛做好准备。琼中

队作为南区第一名，整体实力强劲，我们将全力以

赴，力争在决赛中踢出海口队的风采，不辜负球迷

的期待。”

据了解，本届琼超决赛将于4月11日举行。


